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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136� � � � � � � � � �证券简称：首创证券 公告编号：2025-051

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5日（星期五）15:30-16:30。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

●会议召开地点：https://roadshow.cnstock.com/（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路演中心网站）。

●问题预征集：投资者可于2025年12月4日（星期四）16:00前通过公司邮箱（pr@sczq.com.cn）进

行提问，邮件标题注明“601136� 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问题预征集” 。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5年10月30日发布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为

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12月5

日15:30-16:30举办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通过网络互动方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5年第三季度经营业绩及财务指标相关情

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并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5日（星期五）15:30-16:30。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

●会议召开地点：https://roadshow.cnstock.com/（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路演中心网站）。

三、参加人员

参加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包括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涛先生，独立董事代表，副总经理、董事会

秘书何峰先生，总会计师（财务负责人）唐洪广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12月5日（星期五）15:30-16:3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网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cnstock.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

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12月4日（星期四）16:00前通过公司邮箱（pr@sczq.com.cn）进行提问，

邮件标题注明“601136� 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问题预征集” 。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

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10-84976608

邮箱：pr@sczq.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网路演中心网站（https:

//roadshow.cnstock.com/）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28日

证券代码：688687� � � � � � � � � �证券简称：凯因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6

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8日（星期一）下午15:00-16: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5年12月1日（星期一）至12月5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ir@kawin.com.cn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10月24日发布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

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

年12月8日下午15:00-16:00举行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5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

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8日（星期一）下午15:00-16: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兼总裁：周德胜先生

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王湛先生

首席财务官：刘洪娟女士

独立董事：杜臣先生、孙蔓莉女士

（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5年12月8日（星期一） 下午15:00-16: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12月1日（星期一）至12月5日（星期五）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

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ir@kawin.com.cn向公司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

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10-67892271

邮箱：ir@kawin.com.cn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北京凯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8日

证券代码：002387�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维信诺 公告编号：2025-142

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9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用于未来实施股权激励

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本次用于回购股份的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0.5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

（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4.80元/股（含），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公司公告回购方案实施完毕之

日的实际回购股份数量为准，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5年4月30日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8）。

一、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具体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

有关规定，公司应当在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一交易日披露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首次回购股份

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于2025年11月27日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股份

数量为1,660,7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12%，最高成交价为9.11元/股，最低成交价为8.75元/股，支付

总金额为14,999,460元（不含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及公司回购

股份方案的要求。

二、其他说明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

定。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

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内进

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方案， 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601619� � � � � � � �证券简称：嘉泽新能 公告编号：2025-111

债券代码：113039� � � � � � � �债券简称：嘉泽转债

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2025年中期权益分派时“嘉泽转债” 停止转

股暨调整转股价格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公司拟实施2025年中期权益分派方案，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的有关规定，需

要公司可转债停止转股。 本公司可转债停复牌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停复牌类型 停牌起始日

停牌期

间

停牌终止日 复牌日

113039 嘉泽转债 可转债转股停牌 2025/12/3

权益分派公告披露前一交易日（2025年12月3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本公司可转债将停

止转股。

一、权益分派方案的基本情况

2025年4月15日，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中期分红安排的议案》。 为简化

分红程序，股东大会批准授权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决议，在符合利润分配的条件下制订具体的中期分红

方案。

2025年11月23日，公司三届四十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

案》，同意公司2025年中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派发现金股利，共计派发现

金股利17,475.94万元（含税），占当期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38.01%，且不超过累计可分配利

润。 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期。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

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因公司可转债处于转股期，为方便测算，假设以截至2025年9月30日的总股本2,912,656,123股为

基数，向公司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约0.60元（含税），每股分配比例：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6元

（含税）。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25日披露的《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公告》。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将根据《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的发行条款及相关规定，对“嘉泽转债”当期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二、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时转股连续停牌的安排

（一）公司将于2025年12月4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披露权

益分派实施公告和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公告。

（二）自2025年12月3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嘉泽转债” 将停止转股，股权登记日后的第

一个交易日起“嘉泽转债” 恢复转股，欲享受权益分派的可转债持有人可在2025年12月2日之前（含12

月2日）进行转股。

三、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咨询电话：0951-5100532

特此公告。

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8日

股票代码：600512 �股票简称：腾达建设 公告编号：临2025-037

腾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 ）、《腾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腾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1

月27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林欢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简历附后）。

林欢女士将与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任

期与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林欢女士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关于董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并将

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行使职权。

特此公告

腾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8日

附：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附：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林欢：女，1976年出生，本科学历。 2007年起历任本公司财务部副经理、财务部经理、职工代表监事、

总裁助理。 现任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林欢女士持有公司股份625,240股，其中157,680股为股权激励获得。 林欢女士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五年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关于担

任公司董事的相关规定。

股票代码：600512� 股票简称：腾达建设 公告编号：临2025-038

腾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腾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11月27日下

午在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路桥大道东一号鑫都国际大酒店三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结合视频会议方式召

开。 本次会议于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十一届董事会成员后

召开。 为保障新一届董事会工作的正常开展，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期限要求，

并以口头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通知。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名，拟聘任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及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全

体董事共同推举叶丽君女士主持，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叶丽君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杨九如先生、叶弘历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依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选举如下成员组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任

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各专门委员会人员组成如下：

1、战略发展委员会：叶弘历（主任委员）、张湧、谭勇；

2、审计委员会：李挺（主任委员）、叶丽君、谭勇；

3、提名委员会：谭勇（主任委员）、叶丽君、张湧；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张湧（主任委员）、叶丽君、李挺。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提名，同意继续聘任杨九如先生为公司总裁（简历附后），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总裁提名，同意继续聘任孙九春先生、王正初先生、严炜雷先生、王贵先生、林尚连先生为公司

副总裁，聘任孙九春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兼），聘任陈德锋先生为公司总会计师，聘任赵峰先生为公司

审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以上人员简历附后。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关于聘任公司总会计师的事项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提名，同意继续聘任王士金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简历附后），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继续聘任蒋祎颉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附后），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聘期自本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腾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28日

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一、高级管理人员

杨九如：男，1978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 历任本公司董事长秘书、办公室副主任、职工代表监

事、副总经理、董事兼总经理、副董事长兼总裁。 现任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副董事长、总裁，台州市市政

工程协会会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杨九如先生持有股权激励获得的公司股份1,149,750股。 杨九如先生与公司实

际控制人、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五年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关于担任公司高

管的相关规定。

孙九春：男，1976年出生，中共党员，工学博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一级建造师。 曾就职于上海市市

政建设处。 历任本公司经营部经理、技术中心主任、总师办主任、科学技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副总工程

师、总工程师、副总裁（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董事。 现任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副总裁兼总工程

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孙九春先生持有股权激励获得的公司股份919,800股。 孙九春先生与公司实际

控制人、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五年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关于担任公司高管

的相关规定。

王正初：男，1963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助理经济师。 2016年起任浙江腾达建设置业有限公

司总经理兼台州腾达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2019年起任本公司副总裁（副总经理），并先后兼

任浙江腾达建设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台州腾达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浙江腾达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副总裁。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正初先生持有公司股份705,860股，其中643,860股为股权激励获得。 王正初

先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五年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关

于担任公司高管的相关规定。

严炜雷：男，1963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一级建造师。曾就职于上海城建设计院、

上海浦东新区建交委。 历任本公司主任工程师、工程部经理、总经理助理、本公司副总裁兼上海分公司总

经理。 现任本公司副总裁。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严炜雷先生持有公司股份677,960股，其中643,860股为股权激励获得。 严炜雷

先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五年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关

于担任公司高管的相关规定。

王贵：男，1980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工程师，一级建造师。 历任本公司施工员、技术员、项目

副经理、项目经理，台州分公司经营部经理、台州分公司副总经理，本公司总经理助理兼台州分公司总经

理、本公司副总裁兼台州分公司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副总裁。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贵先生持有股权激励获得的公司股份643,860股。 王贵先生与公司实际控制

人、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五年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关于担任公司高管的相

关规定。

林尚连：男，1979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一级建造师。 自2013年10月起历任杭州

分公司工部副经理、工程部经理，杭州分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本公司总裁助理兼杭州分公司总经理、

本公司副总裁兼杭州分公司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副总裁。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林尚连先生持有股权激励获得的公司股份643,860股。 林尚连先生与公司实际

控制人、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五年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关于担任公司高管

的相关规定。

王士金：男，1973年出生，本科学历，自2011年起历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副总经理兼董

事会秘书。 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士金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不存在

关联关系，最近五年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关于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相关规定。

陈德锋：男，1963年出生，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 历任上海交运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上海金马海船务公司副总经理，上海交运（集团）公司监事会办公室主任，上海通华高

速船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汇丰医药药材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本公司财务副总监。 2011年至今任本

公司总会计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德锋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不存在

关联关系，最近五年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关于担任公司高管的相关规定。

赵峰：男，1975年生，中国注册会计师。 历任上海东富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负责人、上海银烁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风控负责人、元亨祥集团有限公司首席风控官、本公司审计副总监。 2022年至今任本

公司审计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赵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

联关系，最近五年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关于担任公司高管的相关规定。

二、证券事务代表

蒋祎颉：女，1986年出生，本科学历。 曾任本公司证券事务助理、职工代表监事、董事会办公室主任。

2018年至今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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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2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路桥大道东一号鑫都国际大酒店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9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43,231,65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1.535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叶丽君主持。 本次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及表决。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3人，董事叶弘历先生、独立董事张湧先生因公以视频方式参加会议；独立

董事廖少明先生、独立董事黄俊先生因公未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9,838,148 99.0113 3,208,904 0.9349 184,600 0.0538

2、《关于制定或修订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逐项表决如下：

2.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200,649 98.5342 4,846,403 1.4119 184,600 0.0539

2.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200,649 98.5342 4,846,403 1.4119 184,600 0.0539

2.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115,149 98.5093 4,924,803 1.4348 191,700 0.0559

2.04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9,736,348 98.9816 3,313,304 0.9653 182,000 0.0531

2.05议案名称：关于重新制定《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190,249 98.5311 4,849,403 1.4128 192,000 0.0561

2.06议案名称：关于重新制定《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118,849 98.5103 4,933,203 1.4372 179,600 0.0525

3、《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逐项表决如下：

3.0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叶丽君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9,743,648 98.9837 3,306,304 0.9632 181,700 0.0531

3.02议案名称：关于选举杨九如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9,741,648 98.9831 3,303,304 0.9624 186,700 0.0545

3.03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叶弘历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9,742,748 98.9835 3,309,304 0.9641 179,600 0.0524

3.04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孙九春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9,748,748 98.9852 3,303,304 0.9624 179,600 0.0524

3.05议案名称：关于选举王正初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9,727,748 98.9791 3,324,304 0.9685 179,600 0.0524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4、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4.01

关于选举张湧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337,479,003 98.3239 是

4.02

关于选举谭勇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336,917,996 98.1605 是

4.03

关于选举李挺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336,918,406 98.1606 是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中，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赵琰、竺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腾达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8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033� � � � � � � � � �证券简称：三维股份 公告编号：2025-064

三维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浙江三维联合热电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 16,600万元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16,600万元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是□否□不适用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是√否□不适用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无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

总额（万元）

414,193.62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

132.81

特别风险提示

√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

□担保金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30%的情况下

√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1、三维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浙江三维联合热电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热电” ）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以下简称“平安银

行” ）开展业务，为保证相应业务的顺利开展，公司与平安银行签署《最高额保证担保合

同》，公司为联合热电提供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控股子公司联合热电同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 ）

开展业务，为保证相应业务的顺利开展，公司与广发银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

为联合热电提供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控股子公司联合热电同浙江省富浙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浙融资” ）开

展业务，为保证相应业务的顺利开展，公司与富浙融资签署了《保证合同》，公司为联合热

电提供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二）内部决策程序

为保证公司及子公司向业务合作方申请授信或其他经营业务的顺利开展， 公司于

2025年4月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预计公司2025年度对

子公司担保总额的议案》，同意公司2025年度为子公司及子公司之间就上述综合授信额度

内的融资提供合计不超过400,000万元的担保额度。担保额度期限为自公司2024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在上述授权期限内，担保额度

可循环使用。 此外，在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因业务需要向相关方视情况提供的反担保，

在此额度范围内，不再需要单独进行审议。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于2025年5月22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其他

被担保人名称 浙江三维联合热电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

况

□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其他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公司持有浙江三维联合热电有限公司54%股权

法定代表人 陈晓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1022MA2AKWAE4N

成立时间 2017年11月06日

注册地 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浦坝港镇沿海工业城兴港大道13号1幢

注册资本 壹亿贰仟万元整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基础化学原

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热力生产和供应；化工产品销售

（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565,022,382.26 584,547,319.23

负债总额 316,055,200.72 348,376,534.33

资产净额 248,967,181.54 236,170,784.90

营业收入 144,934,385.19 229,232,242.68

净利润 12,676,045.18 29,808,570.46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

保证人：公司

授信人（债权人）：平安银行

授信申请人（债务人）：联合热电

公司同意就联合热电与平安银行订立的《综合授信额度合同》(编号：平银杭台公三综

字20250930第101号)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且保证方式为不可撤销的最高额连带责任保

证。 本合同担保的债权最高本金金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

（二） 最高额保证合同

保证人：公司

授信人（债权人）：广发银行

授信申请人（债务人）：联合热电

公司同意就联合热电与广发银行订立的 《额度贷款合同》(编号：2025台银授额字第

000121号)及其修订或补充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本合同担保的债权最高本金金额为人民币

6,000万元。

（三） 保证合同

保证人：公司

出租人（债权人）：富浙融资

承租人（债务人）：联合热电

公司同意就联合热电与富浙融资订立的《融资租赁合同》(编号：FZL251102)主合同

项下的全部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包括租赁成本9,600万元及由此产生的租息、租金、违

约金、逾期利息、损失赔偿金以及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所有费用。融资租赁物为联合热电的

设备。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系为了满足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过程中的资金需求，本次担保

的实施有利于公司及子公司经营业务的顺利开展，符合公司长远发展利益，不会对公司的

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本次担保事项属于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公司

对被担保人的日常经营活动、资信状况、现金流向及财务变化等情况能够及时掌握，担保风

险可控。 本次担保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属于公司2025年4月27日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2025年5月22日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年度担保额度内的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含本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全资或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347,061.32万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11.29%。 公司为合营企业四川三维轨道交通科技有限公

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60,332.3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9.35%。 公

司为合资企业台州市山强建筑工业化有限公司提供的对外担保余额为6,800万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18%。 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三维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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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新兽药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兽药管理条例》和《兽药注册办法》等的相关规定，经农业农村部审查，批准青

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全资子公司青岛康地恩动物药业有限公

司与其他单位联合申报的“氧化胺碘溶液” 为三类新兽药，并于近日核发了《新兽药注册

证书》（农业农村部公告第970号）。

一、新兽药的基本信息

新兽药名称：氧化胺碘溶液

研制单位：青岛农业大学、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农业大学、四川瑞芳德生

物制药有限责任公司、成都科宏达科技有限公司、青岛康地恩动物药业有限公司、山东康益

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河北金元康药业有限公司、大理金明动物药业有限公司、青岛元成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安徽中龙国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江西派尼生物药业有限公司、济南百鸣

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海南育奇药业有限公司。

新兽药注册证书号：（2025）新兽药证字124号

监测期：3年

注册分类：三类

主要成分：碘

作用与用途：用于厩舍的消毒。

用法与用量：以本品计。 喷雾：厩舍地面、墙面、食槽的消毒，1：200～300�倍稀释。

二、新兽药研究开发情况

氧化胺碘溶液是由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青岛康地恩动物药业有限公司与青岛农业大学、

云南农业大学、四川瑞芳德生物制药有限责任公司、成都科宏达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康益健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河北金元康药业有限公司、大理金明动物药业有限公司、青岛元成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安徽中龙国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江西派尼生物药业有限公司、济南百鸣生

物制药有限公司、海南育奇药业有限公司联合研发的国家三类新兽药。

该产品经实验室研究、临床试验、新兽药注册等阶段，农业农村部于近日已公告核发新

兽药注册证书。 该产品的开发已累计投入研发费用195.00万元。

三、新兽药相关市场背景情况

消毒是养殖场生物安全体系中的关键环节，可有效消灭病原微生物等传染源，切断传

播途径，预防动物疫病的发生、扩散或蔓延，减少由发病或死亡带来的经济损失。 通过对养

殖场环境实施科学、有效的消毒管理，不仅能够阻断新城疫、禽流感等经空气传播的病毒性

疾病，还可预防大肠杆菌病、葡萄球菌病等经消化道侵袭的细菌性疾病，是保障养殖成功和

实现经济效益的重要基础。

碘类消毒剂以碘为主要杀菌成分，主要分为传统碘制剂和碘伏类消毒剂两大类。 传统

碘制剂包括碘液、碘酊和碘甘油，此类产品的有效碘含量较高，但对皮肤和黏膜具有一定刺

激性，并可能造成黄染。其中，碘酊相较碘液具有更强的杀菌作用，通常用于皮肤消毒。碘伏

则是由碘与表面活性剂组成的不定型络合物，其杀菌机制主要通过氧化或卤化病原微生物

的巯基化合物、蛋白质及脂质，破坏其蛋白质和酶的稳定性与活性，从而使病原体代谢过程

受阻，最终被灭活。 碘伏类消毒剂稳定性好、温和无刺激、气味轻微、腐蚀性小，不会引起黄

染，且可与水任意比例混合，使用范围更广，因此在碘类消毒剂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

公司研发的氧化胺碘溶液主要应用于养殖场环境消毒。 该产品在 《兽药质量标准》

（2017年版，化学药品卷）中“复合碘溶液（水产用）” 基础上进行了处方优化。 改进后的

氧化胺碘溶液具有以下优势：溶液稳定性明显提升，有效碘含量更加稳定；不含游离碘；杀

菌活性增强；质量标准进一步提高，新增鉴别试验（碘、氧化胺）、氧化胺含量测定、游离碘

测定及pH值测定等项目。该产品适用于养殖场环境的日常和应急消毒，可有效阻断病原微

生物传播，显著提升养殖安全水平，为养殖户创造可观的经济效益，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截至目前， 公司从公开渠道未能查询到市场上流通的同类产品的销售情况和市场份

额。

四、新兽药上市前仍需履行的程序

按照《兽药管理条例》《兽药产品批准文号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兽药产品在上市之

前，还应取得农业农村部核发的兽药产品批准文号。

五、新兽药开发成功对公司的影响

新兽药证书的取得是公司持续重视科技创新、加大研发投入的结果，进一步体现了公

司的创新能力，丰富了公司产品品类，也是公司积极推行技术市场化的成果，预计将为公司

的业务带来新的业绩增长点。

特此公告。

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8日

证券代码：688119� � 证券简称：中钢洛耐 公告编号：2025-049

中钢洛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第二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中钢洛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1月

27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联席会议，选举侍栎欢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本次选举侍栎欢先生为职工代表董事的任职生效以《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经过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为前提。 任期自生效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

日止。

侍栎欢先生担任职工代表董事后，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

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特此公告。

中钢洛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28日

附件：

侍栎欢先生的简历

侍栎欢先生，1984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硕士研究生学历，2007年6月毕业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

融学专业，2013年8月毕业于澳门科技大学工商管理专业，高级会计师。 2007年7月于中国中钢集团有限

公司资产财务部资金管理处参加工作，曾任中钢国际澳门离岸商业服务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理（主持工

作）、经理，中钢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经营协调部经理、纪委委员、党委工作部（监察审计部）经理，中国中

钢集团有限公司纪检监察部副部长、纪委执纪审查室主任、纪检工作部副部长；2025年1月起任中钢洛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2025年9月起兼任中钢洛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侍栎欢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

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

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

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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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易德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及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苏州易德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王明先

生持有公司股票20,507,160股，占公司总股本12.78%，上述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

份，均为无限售流通股。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王明先生计划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3,200,000股， 不超过公司股份总

数的2%，将于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进行，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股

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减持价格视市场情况确定。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王明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20,507,160股

持股比例 12.78%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20,507,16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王明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3,200,00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2%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3,200,0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12月22日～2026年3月20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

拟减持原因 自身资金需求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

出承诺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

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王明先生因自身资金需求自主决定。 减持期间内，王明先生将根据市场情况等因素

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本次减持计划，减持股份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王明先生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

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等规定的要求。

减持计划期间，王明先生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实施本次减持计划，并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苏州易德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8日


